
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

1.本人（投保人/被保人）确认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及销售人员

已经向本人提供了所投保产品的保险合同条款、产品说明书（如有）、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人身保

险产品销售服务确认书（天津地区使用）、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书（深圳地区使用）、银行转账授

权书及其他贵公司提供的文件，如本人投保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则还包括投资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

卷，并向本人说明了本人所投保险种的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

款、犹豫期退保的权利、犹豫期后退保的损失、费用扣除等情况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

2.本人声明在此次投保过程中，向贵公司提供的个人信息、包括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声明等均为

真实的。若不属实，贵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

任。

3.本人知晓所有保险利益以保险合同所载为准，除由贵公司正式程序批准、修改或批注的内容

外，其他任何人口头及书面陈述、报告或合约，贵公司无需负责。

4.本人授权贵公司可以从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就有关保险事宜查询、索取与本人有关的资料和

证明，作为审核本投保申请的依据。贵公司对收集到的所有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相关的个人资料承担

保密义务。

5.本人同意以银行自动转账方式缴纳本授权书所对应保险合同的首期、续期保费，并且授权工银

安盛人寿及授权银行，自本人授权银行账户划取对应保险合同当期应交保险费及其他保险费，本人同

意如有保费溢交、保险退费或保险合同约定由本人享有的保险利益也划转至所授权之账户。

6.本人同意将在各期保费到期日前将足额钱款存入授权帐户以支付保费。如授权帐户内余额不

足，则因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由本人承担。

若投保分红险、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请投保人确认并亲笔抄录以下内容：

“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

性。”

重要提示：在签署本确认书前，应已完成《人身保险投保单（电子版）》制作并成功上传，请您

务必核对保单号并完整填写本确认内容后再亲笔签署。

（18周岁以下由法定监护人签署）

投保人签署 被保险人签署 签署时间（年/月/日） 签署地

1A170100000000


